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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机械维修工人技术考核办法

（员怨怨源年怨月圆日农业部发布摇根据员怨怨苑年员圆月圆缘日
农业部令第猿怨号修订）

第一条摇为加强农业机械维修行业管理，进一步搞好农业机
械维修工人技术考核，贯彻员怨怨猿年劳动部、农业部共同颁发的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工人技术等级标准（农业）》，根据《工人考核条例》

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机管理部门，应加强对农业机
构维修工人技术考核工作的领导，调查从业人员状况，制定培训、

考核计划，进行分类指导和监督检查，审批成立农业机械维修工人

技术考核委员会，核发证件，并做好协调咨询工作。

第三条摇农业机械维修工人技术考核委员会，由有关单位的
管理、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一线的工人技师组成，负责考核工作的

具体实施。考核委员会成员应相对稳定。

第四条摇凡在各级农机维修厂、点（包括国有企业、集体合作
企业、私营企业和个体户）从事拖拉机、内燃机、农用汽车、联合收

割机、农用工程机械、农村机电设备及其他农业机械维修业务的技

术工人或从业人员，必须经技术考核合格，方能从事农机维修工

作。

第五条摇已取得原八级制技术等级证书的人员，按一、二、三
级对应初级工，四、五、六级对应中级工，七、八级对应高级工，重新

审核，办理换证手续。

第六条摇技术考核分业务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。考
试考核标准执行员怨怨猿年劳动部、农业部共同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工人技术等级标准（农业）》，对未列入该《标准》的其他工种，

按机械行业的标准考核。

第七条摇农业机械维修工人的培训使用全国统编教材。以农
员



机维修技术培训中心、农机培训学校为基地，师资以培训中心、

农机校教师为主，也可聘请厂矿企业、科研等有关单位工程技术

人员担任兼职教师。摇摇
第八条摇技术考核由省（市、区）农机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命

题，由考核委员会组织考核。逐步建立试题库，实现农业机械维修

工人培训、考核发证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。

第九条摇经农业机械维修工人考核委员会考核合格者，发给
农业机械维修工人相应工种、级别的《技术合格证书》。《技术合

格证书》由农业部统一印制，由省（市、区）农机管理部门签发。

《技术合格证书》作为农机维修技术水平的证明，在全国范围

内有效。

第十条摇对持有《技术合格证书》的农机维修人员，由发证机
关每两年检审一次。

第十一条摇各省（市、区）农机管理部门，对在农业机械维修
工人技术考核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要定期表彰。

对考核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，视情节轻重，按有关规定进行处

理。

第十二条摇农业机械维修工人技术考核工作中发生的农机服
务费，依据《国家计委、财政部关于农业系统涉及农民负担收费项

目修改意见的通知》（计价格［员怨怨源］源园园号）第二条关于农机服务
费的规定，按照国务院《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》规定的审

批程序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制定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。

第十三条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机管理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
定实施细则。

第十四条摇本办法由农业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五条摇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员怨愿愿年农业部发布

的《关于农村机械维修行业工人技术考核的补充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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